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事件 
統一裁罰基準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三日臺北市政府(95)府法保字第０九五七七六五六四００號令

訂定，並自九十五年五月一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一０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臺北市政府(106)府法保字第一０六三三二四八五０

０號令修正發布全文，並自一０六年九月十五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臺北市政府(112)府法保字第一一二三０五九三九

九號令修正發布全文，並自一一三年一月十五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

條例事件，依循適當原則予以有效之裁處，建立執法之公平性，減少爭議及提昇

行政效率與公信力，特訂定本基準。 

二、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項

次 

違反事件 依據法條

（消費者

保護法）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元）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裁罰

對象 

一 企業經營者使

用 定 型 化 契

約，違反中央

主管機關依消

費者保護法第

十七條第一項

公告之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

項者。但法律

另有處罰規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第十七條

第一項、

第五十六

條之一 

一、經令其限期

改正而屆

期不改正

者，處三

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

以 下 罰

鍰。 

二、經再次令其

限期改正

而屆期不

改正者，

處五萬元

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

罰鍰，並

得按次處

罰。 

一、經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

正者，依違規次數處罰如

下，並於處罰同時再次令

其限期改正： 

    1.第一次：處三萬元至十萬

元罰鍰。 

    2.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

萬元罰鍰。 

    3.第三次：處二十萬元至三

十萬元罰鍰。 

    4.第四次以上：處三十萬元

罰鍰。 

二、經依前款裁處並再次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

按次累加二萬元至五萬

元，最高處五十萬元，至

改正為止。 

企業

經營

者 

二 企業經營者規

避、妨礙或拒

絕執行機關調

查其使用之定

型化契約。 

第十七條

第六項、

第五十七

條 

處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

罰。 

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至十五萬

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至三十

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三、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企業

經營

者 

三 企業經營者未

依 商 品 標 示

法、消費者保

護法等法令為

第二十四

條、第五

十六條 

經通知改正而逾

期不改正者，處

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 

經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

者，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至十萬元

罰鍰。 

企業

經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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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之

標示者。 

二、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萬

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處二十萬元罰

鍰。 

四 企業經營者對

消費者保證商

品或服務之品

質時，未出具

書面保證書或

保證書未依消

費者保護法規

定載明者。 

第二十五

條、第五

十六條 

經通知改正而逾

期不改正者，處

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 

經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

者，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至十萬元

罰鍰。 

二、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萬

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處二十萬元罰

鍰。 

企業

經營

者 

五 企業經營者對

於所提供之商

品包裝，有誇

張其內容或為

過 大 之 包 裝

者。 

第二十六

條、第五

十六條 

經通知改正而逾

期不改正者，處

二萬元以上二十

萬元以下罰鍰。 

經通知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

者，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二萬元至十萬元

罰鍰。 

二、第二次：處十萬元至二十萬

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處二十萬元罰

鍰。 

企業

經營

者 

六 企業經營者提

供之商品或服

務，有損害消

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財

產之虞，並規

避、妨礙或拒

絕執行機關調

查者。 

第三十三

條、第五

十七條 

處三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

罰。 

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三萬元至十五萬

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第二次：處十五萬元至三十

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三、第三次以上：處三十萬元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企業

經營

者 

七 企業經營者提

供之商品或服

務，經執行機

關調查結果，

認為確有損害

消費者生命、

身體、健康、

財產之虞，經

命 令 限 期 改

善、回收或銷

燬，或命令立

即停止該商品

之 設 計 、 生

產、製造、加

工、輸入、經

銷或服務之提

第三十六

條、第五

十八條 

處六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依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一、第一次：處六萬元至三十萬

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第二次：處三十萬元至六十

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三、第三次以上：處六十萬元至

一百五十萬元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企業

經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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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或命令採

取其他必要措

施，未依命令

作為者。 

八 企業經營者提

供之商品或服

務，對消費者

已發生重大損

害時。 

第三十七

條、第五

十九條 

處十五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 

一、造成消費者一人以上五人以

下受重傷或五人以上十人

以下受傷者：處十五萬元

至三十萬元罰鍰。 

二、造成消費者一人死亡或六人

以上十人以下受重傷或十

一人以上三十人以下受傷

者：處三十萬元至八十萬

元罰鍰。 

三、造成消費者二人以 

    上五人以下死亡或十一人以

上三十人以下受重傷或三

十一人以上六十人以下受

傷者：處八十萬元至一百

五十萬元罰鍰。 

四、造成消費者六人以上死亡或

三十一人以上受重傷或六

十一人以上受傷者：處一

百五十萬元罰鍰。 

企業

經營

者 

三、本府處理違反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 

項

次 

違反事件 依據法

條（臺

北市消

費者保

護自治

條例） 

法定罰鍰額度

(新臺幣：元)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幣：元） 裁罰

對象 

一 本巿消費場

所之建築物

所有人、使

用人未投保

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 

第 三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處三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命其限

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

按次處罰。 

一、 第一次：處三萬元至五

萬元罰鍰。 

 

 

 

 

二、 第二次：處五萬元至十

萬元罰鍰。 

 

 

三、第三次以上：處十萬元罰

鍰。 

使用

人

( 並

通知

所有

人) 

使用

人、

所有

人 

使用

人、

所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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